疫情期社保费优惠政策

一、不能按时交纳职工社保费免征滞纳金政策
（一）政策描述

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时缴纳职工社保费的缴费人免征滞纳金。
（二）主要内容
1. 允许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补缴

（1）适用主体为所有职工社保费缴费人。
（2）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企业，允许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补缴。
2. 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

（1）适用主体为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

（2）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三）执行期限

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截止日期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

（四）政策依据

1.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稳定运行的若干政策措施》。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1号）
（五）备查资料
1.第一项允许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补缴不需要资料；

2.第二项困难企业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需要省税务局发文明确。

（六）办理流程

1. 第一项允许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补缴，由税务部门在信息系统设定参数，无需缴费人申请。
2. 第二项困难企业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需要省税务局发文明确。
（七）即问即答
1.我是阳春一家家具厂，目前已复工复产，但员工到岗率较低，企业资金短缺，未能及时缴纳社保费。

问：我单位受疫情影响未能及时缴纳社保费是否有相关优惠政策？
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稳定运行的若干政策措施》精神，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企业，允许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补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2. 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时缴纳社保费的企业，是否要向税务部门申请延期？
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稳定运行的若干政策措施》精神，允许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补缴的，企业无需申请，税务部门在信息系统设定参数。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1号）精神，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二、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部分缴费。
（一）政策描述

政策适用主体:中小微企业、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大型企业及其他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社会组织）
（二）主要内容

中小微企业、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划型后符合享受免征政策的，2020年2月至6月的企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予以免征。

大型企业及其他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社会组织）2020年2月至4月的企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减半征收。
2020年2月1日至6月30日新开工的工程建设项目可按国家规定享受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
减免政策执行期为费款所属期。
（三）执行期限

免征政策的执行期为2020年2月至6月
减半征收政策的执行期为2020年2月至4月
（四）政策依据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意见》（粤人社发〔2020〕58号）
（五）备查资料

不需要。

（六）办理流程

缴费人享受“免”“减”“延”优惠政策不需要申请。税务部门对享受段性减免政策的缴费人，实行“免填单、免申请”。企业按照原有规定申报社会保险费，系统将自动按照减免政策给予优惠。
（七）即问即答
1、问：如果企业享受阶段性免征社保费政策，是否可以不申报缴费？

答：不可以。此次阶段性免征社会保险费政策，只是免征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并且执行阶段性减征职工医保政策的地市也只是减半征收单位缴费部分。

此外，根据政策规定，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不享受减免，用人单位仍应当按照原有的做法，据实办理增员、减员和申报缴费业务，履行好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
2、问：本人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可以享受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码？

答：不可以。根据广东省《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意见》（粤人社发〔2020〕58号）和省医保、省税务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明确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有关意见的通知》（粤医保函〔2020〕62号），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的适用对象包括已办理参保缴费登记的企业，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各类社会组织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机关事业单位、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人员不属适用对象。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属于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人员。
三、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单位部分缴费。
（一）政策描述

政策适用主体：已办理参保缴费登记的企业，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社会组织。
（二）主要内容

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对象，按规定享受减半征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
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险种，仅适用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包括生育保险和各类补充医疗保险。
（三）执行期限

阳江市执行起始月份为2020年2月，终止月份取决于全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情况，可支付月数小于6个月的，停止执行该政策。确定的减征政策执行月份要连续连贯，执行期限的合计月数不得超过5个月。
（四）政策依据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有关意见的通知》（粤医保函〔2020〕62号）
（五）备查资料

不需要。

（六）办理流程

缴费人享受“免”“减”“延”优惠政策不需要申请。税务部门对享受段性减免政策的缴费人，实行“免填单、免申请”。企业按照原有规定申报社会保险费，系统将自动按照减免政策给予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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